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与创新团队项目合作管理制度

为充分发挥省质检院人才、设备和科研优势，加强与创新团队合作交流，本着依托项目、合作研发、优势互补的原则，根据《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管理办法》，结合我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一条  合作协议   

1、院创新实践基地与创新团队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保证质量、共同受益的原则签定《合作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院创新实践基地与科研团队合作完成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双方应在签订协议时预先明确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分享办法。

3、双方以高水平的研究项目为合作基础，相互支持，分工合作，共同做好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招收、管理等工作，保证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质量和研究项目达到较高水平。

第二条  项目管理

4、研发项目确定后，合作单位应指派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较强研发能力的研发人员承担项目，创新实践基地为研发人员提供必要的办公、科研等条件。

5、合作双方应共同做好研发项目的开题、中期考核、定期汇报等工作，做好项目合作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对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协调解决研发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
6、项目合作期间，因多种原因不能坚持开展科研工作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创新团队可及时调遣其他研发人员接替工作，不得因故延误项目的进展。

7、合作研发项目完成后，双方应组织专家共同对其科研成果进行评审，对其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等进行综合鉴定。 
第三条 知识产权归属及技术保密

8、双方合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参照全国博管办[1997]5号文件的第二十五条规定办理。由甲方提出研发项目、提供科研经费和日常经费，主要在甲方完成研发工作，其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甲乙双方合作取得的成果可由两方署名，并标明“河南省博士后经费资助”。

9、甲方与乙方合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属于甲方机密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在保密期间，甲乙双方及研发人员本人要遵守国家规定。乙方如发表与该成果相关的论文或进行相关的学术交流，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若乙方或研发人员本人泄密给甲方造成不良影响或经济损失的，甲方视情况保留追究泄密方责任的权利。
本规定由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负责解释。

